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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SEN PHARMACEUTICAL HOLDINGS LIMITED 

朗生醫藥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立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503) 

 

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九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 

投票表決結果 

 

 

董事會欣然宣佈，所有提呈之決議案，已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九日舉行之股東週年

大會正式通過。 

 

 

朗生醫藥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四

年五月二十九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上，所有提呈之決

議案已獲股東以投票表決方式正式通過。投票結果表決如下﹕ 

 

普通決議案 
票數 (%)

(附註(a))
 

贊成 反對 

1.  接納及考慮截止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的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董事會報告

及獨立核數師報告。 

214,436,550 

(100.00%) 

0 

(0.00%) 

2. 批准自本公司的股份溢價賬中就本公司股本

中每股面值0.01美元之股份支付截止二零一

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每股

6.95港仙的建議。 

214,436,550 

(100.00%) 

0 

(0.00%) 

3. 

 

(i) 重選陳記煊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214,436,550 

(100.00%)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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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決議案 
票數 (%)

(附註(a))
 

贊成 反對 

3. 

 

(ii) 重選鄧昭平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214,436,550 

(100.00%) 

0 

(0.00%) 

(iii) 重選Fritz Heinrich Horlacher先生為獨立

非執行董事。 

214,436,550 

(100.00%) 

0 

(0.00%) 

(iv)  授權董事會釐定董事的酬金。 214,436,550 

(100.00%) 

0 

(0.00%) 

4. 續聘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為

本公司核數師並授權董事會釐定其酬金。 

214,436,550 

(100.00%) 

0 

(0.00%) 

5. (A) 授予董事一般授權以配發、發行及處理

不超過本公司於本決議案獲通過當日已

發行股本20%的額外股份。 

210,344,550 

(98.09%) 

4,092,000 

(1.91%) 

(B) 授予董事一般授權以購回不超過本公司

於本決議案獲通過當日已發行股本10%

的股份。 

214,433,550 

(99.99%) 

3,000 

(0.01%) 

(C) 藉加入不超過本公司購回股份數目而擴

大授予董事配發、發行及處理本公司股

本中額外股份的一般授權。 

210,593,550 

(98.21%) 

3,843,000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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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a) 票數及百分比是根據本公司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上親身出席或委任代表表決之股

份總數。 

(b)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50%，所有決議案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c) 於股東週年大會舉行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415,000,000 股。 

(d) 賦予股東權利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投票贊成或反對會上各項決議案之股份總數：

415,000,000 股。 

(e) 賦予股東權利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但僅可投票反對會上各項決議案之股份總數：

無。 

(f) 本公司之任何股東在股東週年大會上對任何建議的決議案表決均不受任何限制。 

(g) 在本公司二零一四年四月十四日之股東通函中，沒有任何人士說明其擬於股東週

年大會上就任何決議案投反對票或放棄表決權。 

(h) 本公司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獲委任為股東週年大會上投

票之監票人。 

 

 

承董事會命 

朗生醫藥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Stephen Burnau Hunt 

 

 

香港，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劉幫民先生；非執行董事為 Stephen Burnau Hunt 先生、李晉頤先生、湯軍先
生、陶芳芳女士及葉佩玲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記煊先生、鄧昭平先生及 Fritz Heinrich Horlacher

先生。 
 


